[bookmark: _GoBack]关于汽车起重机招标变更公告
一、主要技术参数变更为：
1：发动机达到国家最新规定国五环保排放标准
2：车辆轴荷具备四轴。
3：发动机功率/转速不小于268/1900KW(r/min）
4：主臂高度不小于56米，主臂+副臂高度不小于80米
5：配备智能控制系统，下车液压支腿或电控操作系统，上车手柄式电控操纵装置。
6：配置力矩限制器，三圈保护器，高度限位器，夜视水平仪，ABS制动防抱死装置。上车操纵室配置卷扬监视器，大臂夜光红外影像（摄像头）配置风速报警器，上车警报扩音器，配备对讲机。
7：HMI界面配置可监测控制器端口数据。
8：驾驶室设置倒车影像及倒车雷达装置，驾驶室电动俯仰装置，上下车驾驶室座椅配有气压减震，可前后滑动，可变换角度。
9：整车配置（上车，下车）原厂冷暖空调。
10：配置快速换倍率吊钩，不拆除契套，可直接更换倍率，减少换倍率步骤。
11：配置无线遥控操作，带回转遥控功能，一人即可完成配重的拆卸。
所购车型公告、合格证、三包服务卡、使用说明书、其他文件或附件、核对铭牌等符合出厂规定标准要求。中标单位需无偿为业主提供车辆维保专业性人员技能培训。其它具体技术参数以参标单位产品最优为业主选择购买优先参考依据。
二、开标日期变更于2020年12月7日13:30。
报名截止时间定于2020年12月4日14：00。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2020-11-20
